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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9E_E7_94_B3_E6_c46_77782.htm 基本案情 2002年4月23

日，某县地方税务局城关税务所对A公司进行税务检查，发

现该公司2001年8月～12月销售的烟叶应缴增值税210万元，却

只在8月份缴纳了90万元，欠缴的120万元到税务检查时仍未

缴纳。该公司在申报缴纳城建税时，按实缴的90万元增值税

，向城关税务所申报缴纳了45万元的城建税，而对欠缴部分

增值税应计算缴纳的城建税，只在账上作了处理，未向城关

税务所办理纳税申报。 4月26日，城关税务所向A公司送达了

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。 告知A公司采取虚假纳税申

报手段少缴城建税60000元的行为，已构成偷税，拟对其处以

所偷税款50％（30000元）的罚款。 由于公司经理出差在外，

办公室负责人在送达回证代收人一栏签了字，并表示不听证

。 4月30日，城关税务所决定追缴该公司所偷城建税60000元

，对偷税行为处以30000元罚款。 5月11日，A公司在缴纳了税

款后，向县地税局复议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。 认为城关税务

所认定偷税事实不清，处罚未履行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，请

求撤销城关税务所的处理和处罚决定。 复议决定 2002年5

月23日，县地税局复议委员会依法作出复议决定：撤销城关

税务所的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。 法理分析 一、

城关税务所认定的偷税事实不能成立。城关税务所认定A公

司偷税的理由是，该公司采用虚假纳税申报手段少缴城建

税60000元。《税收征管法》第六十三条所说的“虚假纳税申

报”，是指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报送虚假的纳



税申报表、财务报表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，或者其他纳税

申报资料。A公司9月～12月未办理城建税纳税申报，不存在

虚假纳税申报之说。 同时，根据《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

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城市维护建设税，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产

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，分别与产品税、增

值税、营业税同时缴纳。”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城市维护建

设税征收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城建税“从1994年1月1日起，

可暂按原税率和新颁布实施的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三税

为计税依据，计算征收”。A公司9月～12月实际缴纳的增值

税为零，城建税的计税依据也为零，不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

。 二、城关税务所的处罚属于越权处罚。根据《税收征管法

》第七十四条：“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，可以由税务所决

定。”也就是说，《税收征管法》只授予税务所2000元以下

罚款的行政处罚权，超过2000元罚款的，应当由有权的税务

机关进行处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